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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我院学生活动的组织领导和规范管理，保障学生活动健康、有序的发展，进一步提高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能力,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活动是指由我院学生组织或参与的，在院内外举行的各种活动和集会，包括各类学术讲座、报告会、文体竞赛和其他在院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活动等。
第三条  学生活动应坚持“以学生为主、以基层为主、以激励为主”的原则，服务于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第四条  学生活动实行学院、系两级管理。院级学生组织举办的活动，主管部门为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团委；系级学生组织、班级、个人举办的活动，主管部门为各系学生工作办公室、团总支。
第五条  学生活动必须按照申请的内容开展活动，不得擅自改变活动计划，不得随意增删活动内容，不得随便改变活动的形式和扩大活动的规模及范围；不能干扰正常的教学、学习秩序。
第二章  举办条件
第六条  举办活动的学生组织必须是学院有关部门批准成立或认可的各级组织。
第七条  活动应主题鲜明，内容积极、健康、向上，符合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符合学院的有关规章制度。
第八条  大型学生活动必须经学生组织的主管(或指导)单位审查同意，并有一名以上的主管(或指导)单位的老师参加指导和监督工作。
第九条  学生活动必须有明确的责任人和活动联络员；责任人必须对活动的内容、安全和保卫等负责，联络人负责向主管(或指导)单位汇报活动进展情况。
第十条  学生活动在办理完整的申请与审批手续后方可组织实施。
第三章  审批手续及要求
第十一条  学生活动举办单位须提前一周在PU（Pocket University）平台上提交活动申请，在活动名称前标明活动级别（院级活动、系级活动、班级活动），并添加相关附件，包括活动策划书、宣传申请表、活动场地申请表、荣誉证书申请表等，提交主管单位审核，审核通过即可开展相应活动。
活动策划书要明确反映举办活动的目的、内容、形式、人员规模、范围、场地、经费、负责人、联络员姓名和联系方式，必要时要做好活动的安全预案。
第十二条  院团委、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大型学生活动或外出活动的审批和管理工作，并报有关部门备案。各团总支负责本单位组织的学生活动的审批和管理工作，由相关分管领导审定后，报院团委备案。
全院性重大学生活动须报经学院分管领导批准。跨系的学生活动、室外聚集活动须报院团委批准。
第十三条  院学生会组织的活动由院团委负责审批。学生社团组织的活动由其指导(或主管)单位负责审核，报社团联合会、院团委审批、备案。
第十四条  举办活动单位必须预先与使用场地管理部门商定好具体时间后方可申请举办活动。活动举办单位凭审批好的活动审批表使用场地，开展活动。
第十五条  各级学生组织举办的一般活动，由院学生会根据PU平台进行抽样监察。
第十六条  学生组织向院团委、学生工作办公室提出申请，经审批可以在院内面向全院学生举办跨系及以上的活动(称之为大型活动)，学生个人不得组织上述活动。
第十七条  组织大型活动，组织者须在活动计划开展前十五个工作日向院团委提出申请，经审批同意后方可举行。
第十八条  学生组织向院团委、学生工作办公室提出申请，经审批可以面向全院学生举办培训班，学生班级和个人不得组织此类活动。举办各类培训班应以服务同学为宗旨，不得直接或间接以盈利为目的。
第十九条  邀请院外人员来院举行公开的讲座、报告、演出、展览等活动，学生组织须在发出正式邀请之日前十五个工作日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批同意后方可举办。申请时，还应提供拟邀请人员简介、联系办法等资料。学生不得以个人名义举行上述活动。
第二十条  邀请外籍人员或港澳台同胞来学院参加活动(称之为“涉外活动“)，学生组织须在发出正式邀请之日前十五个工作日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申请须写清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和拟邀请人员的情况简介，经审批后方可正式邀请。
第二十一条  涉及民族等方面的活动，应当遵照相关规定，学生组织须报请院综合办公室等有关部门审批，并提交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和涉及民族等问题的情况，经批准后方可举办。
第四章  责任承担与违纪处罚
第二十二条  活动主办或承办单位应本着“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必须有明确的组织者和安全负责人，对活动和集会的内容、秩序、安全及结果负责。
第二十三条  凡违反本办法举办活动的，主管部门有权视违纪具体情况，给予如下相应处理:
1、责令停止举办活动；
2、对活动组织者和主要责任者进行批评教育或根据《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办法》等相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3、对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将移送司法部门追究法律责任；
4、组织各种学生活动的有关指导单位和指导教师需对活动的内容、秩序、安全及结果负责,并要承担相关的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7年9月1日起执行，原《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学生活动管理办法（试行）》(扬大广团[2009]2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五条  本管理办法由共青团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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